
所得稅扣繳 Q&A 

114.9 

Q1:所得年度如何計算? 

A1:所得年度是以給付年度計算，自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日止為一課稅年

度，例如：113年 12月薪資於 114年 1月 1日給付，其為 114年之所得。 

 

Q2:如何查詢本人之扣繳憑單? 

A2:○1 北教大首頁→教職員工→教務系統→「出納支付網路查詢系統」→6.扣繳 

憑單(105年起)。 

  ○2 北教大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出納組→「出納支付查詢專區」→「出納

支付網路查詢系統」→6.扣繳憑單(105年起)。 

 

Q3:核銷涉及所得經費之所得分類該如何選擇? 

A3:請參考北教大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出納組→所得稅專區→各類(含薪資)

所得扣繳標準。如仍有疑問，建請逕洽出納組承辦人（分機 82069）。 

＊涉及所得稅扣繳申報之案件，請以印領清冊方式核銷，憑證可黏貼或裝訂於

清冊作為附件。 

 

Q4: 外僑（非居住者）核銷時該如何登打身分證號？ 

A4: 

有居留證者： 

請依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上之「統一證號」填寫，共 10碼，前 2碼為英文字

母，後 8碼為阿拉伯數字；已換發新式統一證號者，前 1碼為英文字母，後 9

碼為阿拉伯數字。 

無居留證者： 

請依舊制稅籍編號填寫。稅籍編號共 10碼，按所得人護照上之資料，前 8碼填

上西元出生年月日，後 2碼填寫所得人英文姓名欄前 2個字母。例如：ROBERT 

W.DAVISON 出生日期 JULY,12,1942 ，稅籍編號則為「19420712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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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請問外僑（非居住者）居留日期該如何計算? 

A5:外僑人士在臺居留日數係以護照入出境章戳日期或內政部移民署簽發之「入

出國日期證明書」為準（始日不計末日計；即入境日不算，出境日算），如

一課稅年度內入出境多次者，累積計算。 

 

Q6：外僑（非居住者）的稅率有哪些？ 

A6：依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分別為 6%、18%、20%及 21%。 

最常見之分類為「50薪資所得」，其單月給付薪資總額在基本工資 1.5倍

以下者（114年是 42,885元），依法預扣 6%，超過則扣 18%。其他稅率請

參考各類(含薪資)所得扣繳標準。 
 

Q7:有關發放等同現金之禮券或實物案而涉及所得部分如何辦理扣(免)繳申

報？ 

A7:請參考下列圖示。 

 

 

 

 

 

 

 

 

 

提供 

「實際給付歸戶清冊」 

購買價金與面額不符 

（有折扣禮券） 

發放禮券或實物 

＊直接以印領清冊核銷 

＊如為分次發放，首次以「印

領清冊」核銷方式處理，爾後

請於每次發放時至本組網頁表

單下載「實際給付歸戶清冊」 

購買價金與面額相符 

(無折扣禮券或實物） 

實際給付歸戶清冊注意事項： 

一、提供實際給付歸戶清冊時，請依表內說明填寫完畢並於活動結束一週內併同核章

完畢之紙本資料及 Email電子檔至本組公務信箱(cash@mail.ntue.edu.tw)俾憑所

得申報。 

二、請於各活動放入以下文字作為「領獎須知」，供活動參與者詳閱。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得獎人所得全年度累計中獎贈品或獎金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0元以上，將併入個人之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超過新台幣 20,010 元(含)

以上，得獎人依法須扣繳 10%稅金。得獎人如非居住 183天以上之外籍人士，一

律按給付金額扣繳 20%稅金。如得獎人未預繳本項稅金，視同放棄領獎權益。」 

三、如有涉及所得相關疑問請逕洽出納組承辦人（分機 8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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